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资产及负债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9日与三河市华燕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公司拟

以 4158.50 万元转让本公司所属分公司的资产及部分负债。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本次交易的《关于出售部分资产及负债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受让方：三河市华燕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迎宾路西侧、南侧 

法定代表人：何帅 

三、 本次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名称为公司所属分公司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

心的资产及部分负债，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债权、存货、设备及车辆、部分负

债等，交易类别为出售资产 。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情况的说明  

    交易标的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其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企业负责人：高巍； 

营业执照注册号：131082100002492 号。 



 

资金数额：贰仟万 

经济性质：股份制企业（非法人单位） 

公司住所：三河市燕郊行宫宾馆 

经营方式：研制、开发、销售 

成立日期：1999年 1月 8 日 

批准机关：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营范围：收集市场信息，研制开发新产品及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更新，

同时进行科技成果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展示并销售本公司的高科技产品，商业

贸易。 

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系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7 月 31 日 

交易标的的账面原值 3,162.04 3,201.45 

          已提折旧 1,979.93 2,029.58 

          坏账准备  215.11 215.26 

账面净值  967.00  956.61 

是否经过审计 是 是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经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颁发 

的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评估后，出具了编号为“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6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5年 7月 31 日，本次资产评估

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经评估，交易标的于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158.50 万元。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7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41.59 141.59 - - 



 

非流动资产 1,093.30 4,295.19 3,201.89 292.86 

固定资产 1,093.30 4,295.19 3,201.89 292.86 

资产总计 1,234.89 4,436.78 3,201.89 259.29 

流动负债 278.28 278.28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278.28 278.28 - - 

净资产（所有者

权益） 
956.61 4,158.50 3,201.89 334.71 

 

 
 

四、《资产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定价依据。双方同意，上述目标资产依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206 号《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部分资产及负债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作为定价依据。 

2、本次资产及负债转让的转让价格为：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

中心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4,158.50万元（转让资产总额 4,436.78

万元,由乙方承接的相关负债共计 278.28万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4,158.50     

万元，以现金支付。 

3、支付方式及期限：现金支付；支付期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5个工作

日内。 

五、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7月31日，标的公司经委估资产账面值

1,234.89万元，负债账面值278.28万元，净资产账面值956.61万元。净资产评估

值为4,158.50万元，较被评估企业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值评估增值3,201.89

万元，增值率334.71%。 

公司本次转让分公司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的资产及部分

负债主要考虑到公司主营业务正在向网络安全、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方向转型，通

过出售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的资产及部分负债对于公司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产结构、分散经营风险、提高资产质量，增强盈利能力具

有积极意义。 

公司 2014 年度及 2015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4,677，638.75 元、-39,546,043.92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 2015 年

度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分公司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的资产及部分

负债尚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才能实施。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